
三井住友附加损失通知保险条款 

兹经双方约定，被保险人或其风险管理人得知发生事故可能导致本保险合同下索赔时，

应立即通知临近损失发生地的以下机构： 

（一）保单列明的保险经纪人并由其向保险人进行报告，或 

（二）保险人，或 

（三）保险人代理人。 

若均未临近保险事故发生地，可通知以下机构： 

（四）当地美国海上保险协会，或 

（五）当地劳合社代理机构。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单约定的主险条

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